关于《关于深入推进余杭区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的起草说明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决策部署，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，持续改善农业生态环境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打造“和美余乡” 以高质量城乡融合助推城市重要新中心建设支持政策三十五条》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起草了《关于深入推进余杭区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，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：

 制定文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为牢固树立和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发展理念，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，坚持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为底线，以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，通过生产科学管理、产地环境治理、农业资源保护、产品绿色供给等举措，打造高效利用资源节本增效、推广绿色科技增产增效、延长绿色链条增值增效等模式，实现农业绿色、低碳、生态、高效发展。

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

通过生产科学管理、产地环境治理、农业资源保护、产品绿色供给等举措，打造高效利用资源节本增效、推广绿色科技增产增效、延长绿色链条增值增效等模式，实现农业绿色、低碳、生态、高效发展。
三、拟规定的主要制度和拟采取的主要措施
本实施意见涉及“肥药两制”改革、健康科学养殖、资源循环利用、培育优质产品等内容，通过深化“肥药两制”改革，实施肥药减量增效，推进低碳生态农业建设；围绕养殖提标升级，加快推进转型升级，实现高质量发展；推进农业资源循环利用，实施废弃物科学利用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；生产培育优质产品，实施标准化、品牌化发展，助推农业提质增效。到2026年，形成资源环境保护有效、投入管理科学合理、技术装备高效集成、产品品质绿色优质、产业链条生态循环的发展目标。

四、有关方面意见的协调处理情况和集体讨论情况  
区农业农村局自2024年3月以来就农业绿色发展涉及到的各项工作进行多次调研和讨论，在此基础上起草了本实施意见。初稿完成后，多次征求意见，邀请各镇街、相关部门，以及社会面广泛听取吸收意见建议，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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